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113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113年 9月27日（星期五）晚上七時 

貳、開會地點：政大實小至善樓四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112學年度家長會 黃郁菁 會長。 

肆、主席致詞：略                      紀錄：112學年度家長會秘書李怡瑩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報告出席人數：應到31人；實到28人 (含委託書6人) 
註：三年孝班家長代表趙康邑與實幼精靈班家長代表陳嬰凡為趙楚堯(實幼精靈班)和趙楚帷(三年孝班)之父母

，依規定視為同一人。因此，實際出席與投票人數為28人(含委託書6人)。 

柒、說明∕報告∕本次會議議程： 

   一、說明會議及選舉投票方式： 
     (1) 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選舉罷免辦 
       法」 第 7 條〜第 12 條及「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  
             生家長會選舉注意事項」辦理。 
     (2)本次會議採行實體開會，紙本投票選舉方式進行。 

   二、報告會議議程： 
     (1)會務報告 
     (2)推選監選人員 
     (3)選舉會務人員：家長委員九名、候補委員三名、會長一名、副會長二名） 
     (4)新任會長致詞 
     (5)提案討論 
     (6)臨時動議 
 

捌、家長會會務報告： 

   112學年度家長會會務總結報告(附件01)；112學年度家長會財務決算資料含112
學年度家長會之「金融機構專戶存摺正本」、「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錄」、「現

金出納表」及「相關帳冊」(附件02)。 

 

玖、推舉監選人員：5人（規定5至9人，應含學校人員代表） 

編號 擔任工作 姓名 職稱 
1 選務人員-發選票 趙康邑 班級代表 
2 選務人員-唱票 吳舒菁 班級代表 
3 選務人員-計票 韓義興 班級代表 
4 選務人員-整票 李昭儀 班級代表 
5 監票人員-監票 黃騏堯 實小總務主任 

拾、選舉會務人員：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 
9 條、第 10 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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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委員9人及候補委員3人  

(1)​ 家長委員班級、姓名及投票數如下： 

1.​ 三年孝班，趙康邑，得票數20票。 
2.​ 六年孝班，黃郁菁，得票數17票。 
3.​ 五年孝班，蔡孟珊，得票數14票。 
4.​ 幼兒園太陽班，韓義興，得票數10票。 
5.​ 四年忠班，陳薇詩，得票數7票。 
6.​ 四年孝班，蔡政霖，得票數7票。 
7.​ 六年忠班，張玉蘭，得票數7票。 
8.​ 幼兒園太陽班，黃如琳，得票數5票（幼教委員）。 
9.​ 六年忠班，饒瑞萍，得票數4票（特教委員）。 

(2)​ 候補家長委員班級、姓名及投票數如下： 

1.​ 二年忠班，莊馥維，得票數4票。 
2.​ 六年孝班，徐士勛，得票數4票。 
3.​ 從缺 

            註1：根據自治條例第九條,原住民學生5人以上者,由原住民學生家長互推1人列席,由於本校

113學年度只有三名原住民學生,故不推選。 註2：家長委員開票後,得票較高之前八名中無特教家長代

表，因而自第九名同票數之委員三名中優先遞補特教家長代表出任家長委。 

2、​ 會長1人：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第

11條，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1.​六年孝班，黃郁菁，得票數20票。 

3、​ 副會長2人：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

第11條，副會長之選舉由本會會員代表就委員中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 

1.​三年孝班，趙康邑，得票數21票。 
2.​幼兒園太陽班，韓義興，得票數15票。 

 

拾壹、新任會長致詞 
      謝謝實幼和實小的家長給予期待連任為大家服務，期待未來家長會有更多家長

接棒參與支持，成為與學校共好的團體，以永續共好的目標來推動會務。 
 

拾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家長參與學校依法令必須參加之各種委員會之代表，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   
             8條第5項之規定辦理。 

      決 議：推舉名單如下，28票全數通過。 

 

會議名稱 正選委員 職稱 候補委員 備註 

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黃郁菁 會長 趙康邑  



 

  案由二：有關112學年度家長會財務決算，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財務處理辦法」

辦理。 
 (二)112學年度家長會財務決算資料含112學年度家長會之「金融機

構專戶存摺正本」、「財務移交報告」、「主要財產錄」、「現金出納表」

及「相關帳冊」(附件02)。 

決 議：28票全數通過。 

  案由三：有關113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建議，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 6 

條、第8 條、第 11 條、第 13 條及「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學生家長會財務處理辦法」擬定辦理。(附件14-15) 
(二)本會113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附件03)。 
(三)本會113學年度家長會預算建議(附件04)。 

      ​ 決 議：28票全數通過。 

   案由四：有關 113學年度募款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17 條規定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家長會募款辦法」辦理，不得強迫

，亦不得要求定額捐款，製作募款通知單時，應於通知文內或通知

單空白清楚敘明「自由樂捐、不強迫捐款」，並應由家長會妥為向全

校家長說明募集款項之目的、募款方式及支用用途等事項。 
(二)為利捐募款收取、開立收款收據及金額統計作業，並保護捐款

 

校務會議 黃郁菁 會長 韓義興  

編班委員會 陳薇詩 家長委員 林孝恆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蔡政霖 家長委員 楊昊 需男性 

代收代辦審查委員會 張玉蘭 家長委員 吳舒菁  

社團審查委員會 李寧君 班級代表 蔡孟珊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蔡孟珊 家長委員 黃文琪  

午餐委員會 黃郁菁 會長 莊馥維  

性別平等委員會 蔡孟珊 家長委員 黃郁菁  

霸凌防治委員會 趙康邑 副會長 林怡瑩  

防疫委員會 林孝恆 班級代表 沈如馨  

特教推行委員會 饒瑞萍 家長委員 黃芝蓉  

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 沈如馨 班級代表 李昭儀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趙康邑 副會長 陳嬰凡  

教育資訊推動小組 莊馥維 班級代表 吳舒菁  



資料，家長會應將填有捐款金額、捐款人姓名及捐款人姓名公開意

願之回條置於空白信封內，以達帳務確實登載及公開原則，避免家

長疑慮。 

      決 議：21票通過。 

拾參、臨時動議： 

(一)實幼畢業生紀念冊補助款項，幼兒園家代提案新補助方式按應屆人數訂

定補助金額。將納入意見至委員會進行補助預算案討論審議。 

拾肆、散會：晚上 9 時 20 分。 

 

 



 

113學年度申請家長會補助列表(1216) 

編號 處室 項目 113年度 
預算編列金額 

112年度 
實際花費 附註 

1 教務處 
(附件9) 畢典家長會長獎 1,200 1,200 家長會長獎每人600元，六忠、六孝各

一名。 

2 教務處 
(附件10) 書法教師補助交通費 22,200 18,000 37堂課，每次600元 

(上學期20週下學期17週) 

3 幼兒園 
(附件11) 幼兒園畢業紀念冊補助 14,800 12,000 每人＄400，畢業生共37人 

4 輔導室 
(附件12) 母親節活動 3000 3,000 母親節康乃馨 

5 輔導室 
(附件14) 新生入學禮(114學年） 8,100 5,761 每人＄150，每班27人，兩班 

(預算申請未含實幼新生人數) 

6 
學務處 
畢籌會 
(附件13) 

畢業活動補助 20,400 20,000 實小畢業影片紀念冊製作 
每人＄400 

7 研究處 
(附件15) 教師行動研究/比賽獎金 10,000 - 依實際教師活動申請 

當年度若無教師獲獎參賽則不申請 

8 志工團 
(附件16) 志工成長課程與活動 18,000 17,524 成長課程5~8場，費用18,000元 

9 
學務處

桌球隊 
(附件17) 

校隊活動 18,000 18,000 校隊活動 南區教育盃練習補助 
申請20,000 元 預算依18,000編列 

10 
學務處 
籃球隊 
(附件18) 

校隊活動 18,000 18,000 校隊活動 南區運動會賽前友誼賽 
申請20,000 元 預算依18,000編列 

11 
學務處 
弦樂隊 
(附件19) 

校隊活動 18,000 18,000 校隊活動 團練補助 
申請20,000 元 預算依18,000編列 

12 幼兒園 
(附件20) 空地修整新植草皮 63,420 - 兩歲專班前空地草皮修整 

 合計 12項 215,120 13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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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113/12/26      單位：新台幣元 

項次 科目 113預算數 112實際數 112預算數 112年度執行率 說明

1 會費 家長會費-實小                     54,720                     -            54,960 0%

家長會費-實幼                     18,960              18,960            19,680 96%

2 捐款 家長捐款                   511,685            666,532          447,256 149%

3 其他 其他收入                       6,155              49,818              5,104 其他收入只先估算郵局存款之利息收入

合計                   591,520            735,310          527,000 140%

項次 科目 113預算數 112實際數 112預算數 112年度執行率 說明

1 一般 行政雜支                     65,000              58,812            60,000 98%

用於家長會運作之各種雜項支出。

例如：

影印費、匯費、南區家長會餐敘、募款、金音盃評審出席費、節慶活動花束、獎狀獎座等。

2 志工 志工活動                     18,000              17,524            18,000 97% 辦理志工成長課程之車馬費、材料費及雜支費用。

3 輔導室 特殊教育學生獎                     15,000              15,075            10,000 151%

1. 符合「政大實小家長會特教生補助辦法」之特教生資格者可申請，申請人數不限。

2. 獎勵金額：獎學金3,000元，獎助金2,000元。

3. 111實際數為15000，112實際數為15000。

4 志工 志工家庭日活動                     15,000              15,000            15,000 100%

1. 110會計科目為「志工感恩大會禮物」，此項費用由學校支應，故111此預算刪除。

2. 111志工團預計舉辦志工家庭日，會計科目為「志工家庭日活動」。

3. 藉由此活動之進行，能表達感謝志工家人的支持，並增進志工家庭親子間的交流。

5 教師 教師節禮品                     40,000                     -            40,000 0%
敬師禮券，每位教職員工600元。

備註：此筆預算用於114學年度敬師禮券。

6 教師 獎勵資深教職員工                       7,500              18,800            16,800 112%

113學年度資深教職員工：

戴玉婷老師15年，獎金2,000元

王美玲老師滿10年，獎金1,500元

廖敏谷老師10年，獎金1,500元

掌慶懋老師10年，獎金1,500元

黃子韶老師5年，獎金1,000元

說明：

於實小實幼服務之教職員工滿5年獎勵金1,000元，10年獎勵金1,500元，15年獎勵金2,000元，20年

獎勵金2,600元，25年獎勵金3,600元。

7 畢業生 家長會長獎                       1,200                1,200              1,200 100% 家長會長獎每人600元，六忠、六孝各一名。

8 總務處 捐贈實幼整修設備                     63,420            500,030                   - #DIV/0! 經113/12/17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捐贈實幼空地修整新植草皮63420

9 畢業生 畢業班活動補助                     35,200              32,000            30,000 107%

經113/12/17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113學年度之畢業班活動補助將依實幼大班及實小六年級畢業

生人數計算，每位畢業生可獲補助400元。

說明：

1. 113學年度實幼大班畢業生37人。

2. 113學年度實小六忠26人、六孝25人。

10 新生 小一及實幼新生禮                     15,000              13,516            15,000 90%

1. 小一新生及實幼新生每人150元新生禮。

2. 114年預計實小一年級每班27人，共計兩班。

3. 112新生禮：小一新生禮收納袋、輝柏鉛筆、橡皮擦，實幼新生禮輝柏粗芯蠟筆24色、色紙

11 校內 補助各項學藝競賽活動                     30,000                6,600            30,000 22%

1. 獎勵各項為校爭光項目，需代表學校出賽。

2. 學藝及運動類比賽、團體賽及個人比賽皆可獎勵。

3. 政大實小實幼學生皆可獎勵。

4. 比賽項目列舉：南區運動會比賽、南區音樂比賽、南區多語文作文比賽

12 校內 節日活動                   200,000              91,154          200,000 46%

112節日活動支出項目：

1.	園遊會支出37019

2.	耶誕節貼紙5805

3.	兒童節活動48330

13 校內 園遊會活動費用                            -                     -            10,000 0% 經113/10/22第一次家長委員會通過113學年之園遊會活動費用併入節日活動。

14 學務處 校隊補助費                     54,000              54,060            54,000 100%

1. 弦樂團補助款18,000元

2. 桌球隊補助款18,000元

3. 籃球隊補助款18,000元

說明：

1. 111/10/21家長代表大會通過111學年預算由各校隊12,000元，提高至各校隊18,000元。

2. 請各校隊於學年度結束前，提供財務報表給家長會，公告於家長會網站，始得申請補助。

15 研究處 教師研習補助                     10,000                     -            10,000 0%

提供教師參加行動研究或比賽獲獎之獎金。

說明：

全國/每位教師獎金2,000元，縣市/每位教師獎金1,000元。

16 教務處 書法課程補助                     22,200              18,000            20,000 90%

補助書法老師每週來校授課一次（每次4節課）之車馬費。

說明：

1. 經113/12/17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113學年預算由每次500元，提高至每次600元。

2. 113上學期20週，113下學期17週，共計37堂課。

合計 591,520                 841,771           530,000         159%

106,461-          

說明

1 政大實小代收代付 -                  

2 郵局存款 403,860           

3 禮券 -                  

4 零用金 10,715             

5 應收款項 -                  

6 代付款-台北市教育局敬師活動 20,000             累計餘絀 434,575                

資產總計 434,575           
負債   及

餘絀總計
434,575                   

家長會長：黃郁菁 財務：謝欣如 出納：簡廷欣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會113學年度預算案 (113/10~114/9)

收入部

家長會費先以「112實際數」作為「113預算數」

說明：112實小實際繳費人數為228人，112實幼實際繳費人數為79人，每人120元。

支出部

本學年餘絀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會112學年度資產負債表
家長會資產 家長會負債

暫收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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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民國109.08.行政會議決議​
民國109.08.校務會議修訂 
民國110.1.行政會議修訂 

民國113.08.29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依臺北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8 日府法綜字第 10233555000 號函及 102 年 11 月 11 日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北市教體字第 10242165300 號函辦理。 
貳、目的：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學校校園開放，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以推

廣全民運動及社會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參、本校開放範圍： 

運動場、活動中心、桌球教室(明德樓B1)、校史室(至善樓5F)、會議室(至善樓5F)、教室等區域(以
下簡稱校園場地)。 

肆、校園開放時間： 
一、平時：自17時30分至22時00分。 
二、假日：自08時00分至17時00分。 
三、寒暑假期間：比照假日時間辦理。 
前項校園場地開放時間，得由學校視實際需要調整，並於調整日七日前，於網站公告。本校校園開

放以提供一般民眾、團體(含立案之公益團體、社區團體、運動團體、機關團體)從事各種有益身心

健康之休閒活動及社教文化活動為原則。其他性質之活動應專案函報教育部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同意後始得外借。 
伍、開放對象： 

一、民眾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應於使用日七日前為之。但經本校公告開放一般民眾個別從事

休閒運動之戶外運動場，則毋需申請。  
二、申請人為教育部、教育局、教育局所屬社教機構或學校自辦者，免繳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

費用；申請人為本府其他所屬機關（構）者，免繳保證金。 
三、本校(實小)為承辦單位或協辦單位者，檢附活動計畫或簽呈，經核准後免繳使用費用、保證金

或其他費用。 
四、凡屬公益單位或以睦鄰為目的之公眾活動，得免收場地費，若為室內活動，則酌收冷氣空調

費。 
陸、使用規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禁止使用，學校得廢止原許可使用處分，其所繳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且一年

內不受理其申請。 
一、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 
二、將場地之全部或部分轉讓他人使用。 
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四、未遵期繳納使用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 
五、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 
六、有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 
七、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有危害之虞。 
八、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 
九、其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 
十、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經終止使用而不停止使用者，必要時得通知有關機關或警政單位強制驅離或依法處理，以維護校

園安全。 
柒、申請辦法： 

申請使用本校校園時，應於使用前七日填具場地使用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向學校總務處提出

申請，經校長核定並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並簽妥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後始得使用。但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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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提供一般民眾個別從事休閒運動者，毋需申請，且不收費。 
1、​ 長期定期使用之團體，限運動之目的，其借用期間以三個月為限，期滿應重新提出申請。 
2、​ 租約期滿前1個月，原承租單位有意續租者優先辦理續約，逾期辦理視同放棄優先承租。 

拾、收費辦法： 
一、以一小時為收費單位。冷氣空調設備使用費依實際設備狀況另計。 
二、使用未足場地收一單位時段者，以一單位時段計算。 
三、每次借用保證金金額，室內場地以五千元，室外場地以一萬元為原則，本校得視租借之對象、

場地、設備情況，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酌調保證金額度。 
四、凡借用校園場地因而須預演或預先練習者，學校得依收費金額表收取使用費。 
五、學校如有特殊需求必須收回校園場地時，應於使用前三日，通知原申請人，另議使用時間或廢

止原許可之處分，並無息退還所繳納知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 
6、​ 隸屬政大之所有單位借用，按收費標準半價收費。 

    七、政大雄鷹為本校活動中心設備贊助者，得免費使用活動中心四樓籃球場。 
八、收費標準： 

場地名稱 
活動中心 

 運動場 桌球教室 會議室 教室 
禮堂 視聽教室 

時數單位 一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場地費 1,200元 1,200元 200元 50元/桌 
800元 

個練800元 
 

200元 

保證金 5,000元 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冷氣空調費 1000元 1000元  自行購買冷氣卡 300元/時 自行購買冷氣卡 

   備註：1.冷氣卡用多少，扣除後其餘繳回卡後退費。 
    2.學校113年度起依本要點辦理場地開放之收入，依預算方式辦理，其賸餘款應於年度終    
      了時結清作為本校教育發展基金來源。所收場地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其用途得用於支應 
      場地開放所需之業務費、水電費、設備費、維護費及兼管人員之加班費、誤餐費等。 
     3.個練不收取保證金。其他個練場地費ㄧ律為80元/小時。 

拾壹、使用規範 
一、校園場地使用期間，使用者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並維護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用畢後應

即回復原狀，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未即時回復原狀，本校得僱工清潔或修復，所需費用由預收
保證金項下扣除，如有不足，應予追償。 

二、有下列情之一者，本校得拒絕其進入，或請其離去，如不聽從管理人員指揮，必要時得請轄區

警察人員助取締或處理。 
（一）服裝不適合使用目的之場合者。 
（二）酗酒或精神異常者。 
（三）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者。 
（四）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五）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行為者。 
（六）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放使用教室或其他校內場所者。 
（七）隨意張貼或在牆壁亂畫者。 
（八）攜帶牲畜、危險物及違禁品進入學校者。 

三、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舉辦各種正式比賽或活動需借用有關場地時得優先借用之，原借用單位應
停止或延期使用。如無法延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使用單位不得異議，且不得要求
任何損害賠償。  

拾貳、其他 

1、​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得視需要修訂，提校務會議通過。 

2、​ 若有特殊場地需求狀況，則由需求單位上簽核可後使用。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中小學校園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活動名稱  

申 請 場 地　  □活動中心　　□運動場　　□桌球教室　　□會議室　　□教室 

預計參加人數  

活動方式與內容  

所需設備及架設方式  

使用起迄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止 

茲向  貴校借用校園場地，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使用學校提供之設備器材，使用完畢後，應如數歸還及回復原狀；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修復

或照價賠償。 
二、張貼海報、宣傳標語與其他文宣品應經許可，除經學校同意外，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釘或其他

任何可能污損場地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之物品。 
三、申請人及活動參與人員攜帶之物品，應自行妥慎保管，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四、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 
五、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六、不得使用火把、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 
七、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 
八、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秩序、公共安全、環境衛生及環境安寧之維護，並接受管理人員之指導。 
九、為維護公共安全，應依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實施容留管制。 
十、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 
十一、違反上開規定者，申請人(單位)應依法自行負責。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二、活動結束後申請人(單位)應於學校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學校。 
十三、活動結束後場地設備如有損壞，應即修復，並負損害賠償責任；未修復者，學校得逕行修復，所需

費用由申請人(單位)負擔。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 個人 

申請人姓名：​ ​ ​        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　　　　　 

地      址：　　　　　　　　　　　　　　　　　　　　電話： 

□​ 法人或團體 

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承辦人：​ ​ ​ 　　　　　出　  納：　　　​ ​ ​ ​ 會　　計：​ ​
​ ​  
 
 
承辦主管：​ ​ ​ 　　　　　總務主任：​ ​ 　　　　　　校　　長： 



負責人身分證： 

地      址：　　　　　　　　　　　　　　　　　　　　電話：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中小學校園場地使用申請表 

活動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目的： 
申請人姓名：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市（縣）　　　街（路）　　　巷　　　弄　　　號　　　樓 
　　　場地項

目 
活動中心 
禮堂或視聽 桌球教室 會議室 教室 戶外 

運動場 
保證金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5,000元 10,000元 

小記      

場地收費 1,000元/時 一桌50元 /時 800元/時 200元/時 200元/時 

總時數      

小記      

場地照明費 10元/每盞每時 免費 免費 免費 10元/每盞每時 

總時數      

小記      

冷氣使用費 1000元/時 

須購買冷氣卡 

300元/時 

須購買冷氣卡  總時數   
小記   

合計費用 保證金：　　　　　　　　　　其他費用： 

茲向 貴校申請使用學校場地，願意遵守貴校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如有違反上述情

事者，願意立即停止使用，所繳保證金扣除相關費用，如有違法行為，接受有關機關取

締處理，申請人願負連帶責任，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中小學 
 

申請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蓋章 

承辦人：​ ​ ​ 　　　　　出　  納：　　　​ ​ ​ ​ 會　　計：​ ​
​ ​  

承辦主管：​ ​ ​ 　　　　　總務主任：​ ​ 　　　　　　校　　長：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中小學校園場地使用切結書 
茲於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止 

 
借用貴校　　　　　　　　　　場地舉辦　　　　　　　　　　活動，借用期間願遵守一切法令規定並負責參加活

動人員之安全，如於使用後未能即刻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時，願將所預繳之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全權委託  貴校僱工處理，處理後如有差額願無息多退少補，特立此據為憑。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 個人 

申請人姓名：​ ​ ​       　　 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　　　　　 

地      址：　　　　　　　　　　　　　　　　　　　　　　電話： 

□​ 法人或團體 

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 

地      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記： 
一、保證金室內每次預收新臺幣伍仟元整，室外每次預收新臺幣壹萬元整，並以保管款科目依會計程

序存入各校專戶處理。 
二、本表一式兩份，一份由借用單位填妥蓋章後自存，一份連同借用申請書送交學校存檔備查。 
三、學校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校園場地自行使用時，得於使用日三日前，通知原申請人另議使用時

間或廢止原許可之處分，並無息退還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申請人不得請求補償。 
四、活動結束後，申請人應於學校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學校。如有損壞，應即修復，並負

損害賠償責任；未修復者，學校得逕行修復，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五、於活動結束後，經學校派員檢查校園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確認無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後，或業已

扣除相當於損害金額之保證金後，無息退還保證金之餘額。 
 
 
承辦人：​ ​ ​ 　　　　　出　  納：　　　​ ​ ​ ​ 會　　計：​ ​
​ ​  
 
 
承辦主管：​ ​ ​ 　　　　　總務主任：​ ​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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